
新  竹  縣  長  安  國  小  學  生  請  假  辦  法 

115.03.11 校務會議通過 

壹、依據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執行強迫入學條例作業要點。 

二、新竹縣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學籍管理辦法。 

貳、目的 

一、確實掌握學生出勤狀況，與家長緊密連繫，了解學生請假事由及動向。  

二、健全校內請假通報流程，建立分工負責的制度。  

三、結合中輟生通報系統，掌握通報時效，進而提昇追蹤輔導成效。 

參、實施方式 

一、本校學生因事或因病未能於規定時間內出席學校各種課業、集會及學生活動，須辦理請假

手續。  

二、凡連續曠課（指無法與家長取得聯絡）三日以上（含三日），家長亦未完成請假手續時，

導師應查明原因並且通知教導處學務組，由學務組依教育部規定之「中輟生通報流程」上

網通報教育部(如附件三)。 

三、請假種類及限制  

(一)公假： 

1. 因代表學校參加校外競賽或經政府機關核准之活動、競賽。 

2. 參加學校舉辦之課外或服務學習活動。  

3. 支援校內舉辦重大活動、處室業務推展工作。  

(二)事假：學生有關個人及家庭事項，得准請假。  

(三)病假：因病需在家休養者，另因感染法定傳染病需在家休養者請病假，若達停課標 

          準，其他配合停課之學生採不計假方式處理，病假三日以上者，請檢附看診收 

          據或醫師之書面證明文件。  

    (四)喪假：學生家屬過世，准予喪假。 

肆、請假程序及注意事項：  

一、學生臨時生病或發生事故未能到校，學生家長或監護人請於當日上午 8：30 前以 

電話向導師請假或是善用「新竹縣智慧校園 App School+」學生請假方式。若未能

聯繫上導師，請於 7:30~08：30 撥學校電話(03-5690596 #614)，或撥總機「9」。

來電請告知請假學生班級、姓名、座號及原因，辦理請假手續。 



二、若未能於 08：30 前聯繫告知導師或學校，將以曠課登記。 

三、事假需於請假前先由家長向導師完成請假手續，請假達三日以上(含三日)必須填寫紙

本學生請假單，並交由導師簽名蓋章後送至學務處完成請假程序。  

四、公假必須經業務處室單位提出，會知級任及科任老師，始准予公假。  

五、學生因緊急或其他緣故未能及時請假，應儘速知會班級老師補請假，如有未請假者，

則以曠課登記。 

六、學生臨時外出管理：學生到校因個人狀況須請假(臨時外出)時：請班級老師及代理人

填具 「學生請假外出單」，離開校門時應主動出示臨時外出單，交校園安全人員驗

明，始准外出。如未出具外出單，校園安全人員不予放行；學生臨時外出時須由家人

陪同接回。  

一、考試期間之請假，須於批准後送教導處登記，並由教導處研商補考相關事宜。 

伍、請假流程：(事假、病假、喪假)  

一、1 至 2 日家長得以電話、聯絡簿等多元方式與管道向導師登記請假或填寫紙本請假

單→紙本請假單導師自行保留，也可由「新竹縣智慧校園 App School+」填寫皆可。  

二、3日以上家長填寫紙本請假單向導師請假，檢附紙本證明→導師於紙本請假單或系統

簽核 →送交學務組→教導主任(正本由導師登記保留，另拍照或掃描上傳至學校雲

端)。  

三、6 日以上家長填寫紙本請假單向導師請假，檢附紙本證明→導師於紙本請假單簽核→

送交學務組→教學組長→教導主任(教導主任向校長報告) (正本由導師登記保留，另

影印或拍照傳至學務組長處)。 

四、三日以上請假單、請假外出單(詳如附件一、二)。  

陸、依據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準則規則之規定，學生出缺席情形應納入學生日常

生活表現之評量範圍，導師於學期中應依學生請假之行為事實記錄之，並針對學生請假狀況酌

予提供具體建議，不需作綜合性評價及等第轉換。  

四、若學生請假每月總日數（除公假、公差及喪假外）超過當月出席日數的三分之一（含）以

上（個案不在此限），恐影響學生學習，教導處將邀請導師及家長召開會議，以了解其

因，並討論解決方法。  

五、本規則經陳校長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學務組長：                  教導主任：                    校長： 

 



新竹縣長安國民小學 學生請假單 

請假學生      年      班      號 姓    名 
 

請假日期 
自    年    月    日    時    分起 

至    年    月    日    時    分止 
合計    日      時 

事 由 

（文字敘述） 
 

請假類別 
□事假     □病假  

□喪假     □公假 

證明  

文件 

三日（含）以上者應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簽 章 欄 

申請人                                                級任老師 教導處 

   

請 假 須 知 

1. 學生請假在 3日（含）以上者應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2. 因事故無法出席上課者均須辦理請假手續，否則以曠課論。曠課達 3日

（含）以上者，依權責規定通報教育局進行中輟學童追蹤處理。 

3. 學生請假一律由家長或監護人親自填具請假單，簽章後送交級任導師審

核及轉核。  

4. 學生請假 2日以內者由導師核准，3日（含）以上送教導處核准。  

5. 請假如在考試期間內，不論何種請假類別，按請假規定手續辦理核准

後，另由教導處研商補考相關事宜。  

6. 因偶發事故或在家生病不能親自來校請假，請先以電話聯繫級任導師或

是善用「新竹縣智慧校園 App School+」學生請假方式，也可以電話於

07：30 後撥打學校電話(5690596#614 或 9)告知請假學生班級、姓名、

座號及原因，辦理請假手續登記。  

7. 請假期滿仍無法到校上課者，得由家長或監護人持證明請續假，否則仍

以曠課論。  

8. 在校學生因故離校，事先未經核准擅自外出者，一律以曠課處理。 

9. 3 日以上（核章後拍照或掃描上傳學校雲端一份備查，正本由導師留

存） 

 

 

附件一 



新竹縣長安國民小學學生上課時間外出請假單 

班 級    年    班    號 學生姓 名  

申請人簽章  與 學 生  
之 關 係  

外出 
時間     年     月     日     午     時    分起至     午     時     分 

外 出 

事 由 

□在校發生意外事故需緊急送醫者。   □身體不適經通知家長到校代領回家休息或就醫者。  

□家長到校帶領學生外出看病就醫者。 □家長因有緊急要事到校帶領學生外出辦事者。 

其他：                                                                  

簽  

章  

欄 

導    師 

備  註  
 

注 意  
事 項 

1.申請人須陪同接回並負責學生請假外出期間之安全。 
2.請導師確實了解學生請假原因。  
3.申請內容請詳細填寫，先由導師簽章，再經校園安全人員確認後方可外出。 
4.學務組長請確認外出學生及時間是否與申請內容相符，以確實掌握學生之進出管制。 

（外出時交校園安全人員） 

✂…………….……………………………………………………………………………….…………………………… 

（外出時交校園安全人員）

新竹縣長安國民小學學生上課時間外出請假單 

班 級    年    班    號 學生姓 名  

申請人簽章  與 學 生  
之 關 係  

外出 
時間     年     月     日     午     時    分起至     午     時     分 

外 出 

事 由 

□在校發生意外事故需緊急送醫者。   □身體不適經通知家長到校代領回家休息或就醫者。  

□家長到校帶領學生外出看病就醫者。 □家長因有緊急要事到校帶領學生外出辦事者。 

其他：                                                                  

簽  

章  

欄 

導    師 

備  註  
 

注 意  
事 項 

1.申請人須陪同接回並負責學生請假外出期間之安全。 
2.請導師確實了解學生請假原因。  
3.申請內容請詳細填寫，先由導師簽章，再經校園安全人員確認後方可外出。 
4. 學務組長請確認外出學生及時間是否與申請內容相符，以確實掌握學生之進出管制。 

附件二 

附件二 



 


